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吉工信办［2009］656号　　     　　  签发人：张毅
关于组织推荐吉林省2010年度“五个一批企业

技术创新工程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工信局、长白山管委会经发局，县（市）经济局，有关单位：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为进一步有效推动全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根据吉林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十一五”规划的总体目标，结合吉林省工业产业跃升计划纲要，经研究，2010年企业技术创新工程继续组织实施以“五个一批”（开发一批重点新产品、实施一批重大产业技术开发项目、扶持一批企业技术中心、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一批关键技术项目、转化一批高校院所的重大科技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技术创新工程。我厅将在各地推荐项目的基础上，结合2009年计划实施情况，编制2010年度“五个一批”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导向计划。现将项目推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推荐的重点领域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石油化工、食品、电子信息、医药、冶金建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

二、项目推荐的原则

结合2009年度项目实施情况，2010年的推荐项目包括2009年未完成项目，并注意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落实《吉林省企业技术创新“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工业产业跃升计划纲要》，强化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及目标，注重与产业发展规划及产业跃升计划衔接。

（二）坚持企业自主创新，强调企业主体地位。注重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有利于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项目。

（三）坚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创新开发机制，进一步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加强产学研联合，着重提高项目开发质量和水平。
三、项目推荐的具体条件

(一) 试生产重点新产品

1、2009年1月1日以后通过省级以上鉴定验收的新产品或在此期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的新产品。
2、预计在2010年可实现规模化生产，产值在2000万元以上，未通过省级以上新产品鉴定验收和未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新产品可同时申报。
（二）产业技术开发项目

项目的实施期限原则为一年（到2010年末完成），有特殊情况的不超过两年。推荐的项目，药类产品要达到二期临床以上，其他项目要达到中试以上。
（三）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

申报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单位必须是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项目实施期不超过二年。项目筹划要与该企业“十一五”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平台建设规划相结合。
（四）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项目

推荐项目须是具有一定技术基础并正处于研发过程中的项目，具有明确的自主知识产权考核目标，项目实施期不超过两年。
（五）产学研联合示范工程项目

要求合作双方具有相应的承担能力，项目组织、运行方式合理，双方责、权、利及知识产权归属清晰，并已签订合法、有效的技术合作（转让）合同，同时在高校院所科研管理部门正式备案。合作（转让）合同签订时间范围限定在2009年1月1日以后。
四、有关工作安排和要求

（一）请各市州、县（市）主管部门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项目推荐和申报工作。按隶属关系将本地区推荐项目汇总（汇总表见附件1-5），并附所有项目备案申请报告（见附件6-8），一式二份一并行文上报。同时将所有推荐项目汇总表以及《重点新产品试生产计划申请表》以电子版形式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处。
（二）各地推荐项目如包括已列入2009年度五个一批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导向计划但尚未完成的项目，项目备案申请报告应重新上报，并与此次推荐项目一同汇总。

（三）请各项目单位认真组织，按要求编制项目备案申请报告。注意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认真把握技术创新、产业技术研发项目与技术改造和科学研究项目的区别。
（四）请各主管部门严格审核申报材料，保证内容详实、数据准确、项目可行。
（五）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2009年11月6日。

（六）《通知》及项目推荐所需相关附件请到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文件公告”栏目（gxt.jl.gov.cn/jwwj）或中国技术创新网-吉林网“重要通知”栏目（www.ctiinjl.com.cn）下载。
联 系 人：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处　　李建超

联系电话：0431-88904543、88904363

E - mail：jsjbc777＠126.com

附件：1、吉林省2010年度重点新产品试生产计划推荐（汇总）表
2、吉林省2010年度产业技术开发项目推荐（汇总）表
3、吉林省2010年度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推荐（汇总）表

4、吉林省2010年度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项目推荐(汇总)表

5、吉林省2010年度产学研联合示范工程技术开发项目推荐(汇总)表

6、吉林省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申报表

     7、吉林省产业技术研发项目备案申请报告
          8、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备案申请报告
二ＯＯ九年十月二十日
